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编制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》项目
采购需求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关于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精神，严格履行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职责，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权限，准确规定行政裁量权基准内容，现拟全面梳理与建筑市场监管领域相关的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依据。在所形成的已有裁量基准的基础上，对其细化形成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,并另外编制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》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(其他权力类型)》。针对各类违法行为细化量化裁量范围，明确裁量种类与幅度，建立全省建筑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，确保全省建筑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执法公正、规范和透明。

2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6月20日之前完成。
3、服务地点：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指定地点。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标准

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的，则统一执行最新标准、规范。

服务的具体要求

编制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》
四、验收标准
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标准、磋商文件、响应文件的要求。


